共青团山东省委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鲁青联〔2009〕39号

关于评选第四届山东青年创业奖的通知

各市团委、劳动保障局：
近年来，我省涌现出了一大批勇于开拓，敢于拼搏，有胆有识的创业青年，为推动全省就业创业工作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做出了贡献。为了树立、表彰和宣传青年创业典型，激发广大青年的创业热情，引导广大青年自主创业、自谋职业，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，团省委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，开展第四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的评选对象是通过创业实现就业或再就业，同时为社会创造了一定就业岗位的青年，并吸纳一定数量的青年实现就业再就业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1）政治思想坚定，热爱祖国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模范遵守各项法律和行政法规；

（2）年龄在18～40周岁，主导创办了至少一家企业；

（3）所创办企业吸纳60人以上青年就业，或带动5名以上青年创业；

（4）所创办企业实际运营两年以上，管理水平、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较好，具有较强的成长性；

（5）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示范导向作用，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；

（6）所创办企业是“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”或获得过市级以上再就业工作表彰者优先考虑。
三、评选步骤
评选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申报的方式进行。

1.考查推荐。各市团委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真考查本地优秀创业青年，推荐2至3名同志作为本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候选人，并填写《山东青年创业奖推荐表》，整理相关推荐材料。推荐表及推荐材料于2009年10月26日前报团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。

2.评审公示。团省委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各地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，择优确定本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正式候选人20名，并在相关媒体对本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正式候选人进行集中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，从公示期间无异议的人选中确定10名同志为本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获得者，同时确定公示期间无异议的其他人选为“山东青年创业奖提名奖”获得者。

3.命名表彰。团省委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文，对本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获得者进行表彰。
4.资金扶持。对获得本届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青年所创办的企业如有银行贷款，团省委将择优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扶持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高度重视。评选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是深化青春创业行动、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措施，对于引导青年转变就业观念、强化创业意识、投身创业实践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确保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，收到实效。

2.严格把关。各地要坚持标准，实事求是，严格把关，保证质量。在“山东青年创业奖”推报过程中，要征求公安、计生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的意见，按要求对推报人选有无违法违纪记录，守法经营等情况进行认定。

3.加强宣传。各地要以此为契机，树立一批有成效和说服力的典型进行宣传，营造支持青年自主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，进一步把促进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引向深入。

附：1.山东青年创业奖推荐表
2.山东青年创业奖推荐材料内容及要求
3.吸纳青年就业人员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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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山东青年创业奖推荐表

所在企业（签章）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（ 贴 照 片 处 ）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文化程度
	
	

	创办企业名称
	
	所 有 制
	
	

	企业产品及经营项目
	
	

	创业前身份
	○下岗失业青年  ○大学毕业生  ○农村青年

○进城务工青年  ○留学归国青年    ○主动辞职青年

○复转军人      ○其他：            

	创办时间
	
	职工人数
	
	安置青年
就业人数
	

	上年度产值或营业额
	
	上年度利税
	

	办公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公司网址
	
	电子信箱
	

	主要事迹
	（请另附页，3000字左右）


	市公安部门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工商部门 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税务部门 
	（签  章）   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劳动保障局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团市委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团 省 委
	（签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市税务部门意见分别为国税和地税两部门意见，需各盖公章一枚。

附件2：

山东青年创业奖推荐材料内容及要求

1.照片：2寸标准彩照1张；6寸工作照2～3张；6寸生活照2～3张。工作照附简要文字说明；
2.主要简历：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政治面貌、学历、现任职务、社会兼任职务，并按时间列出具体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；
3.主要业绩：获得的各种奖项和主要成绩、参与或经历的重大事件等；
4.事迹介绍：着重介绍自主创业的历程和感人事迹，经营、管理企业的成功做法，参与公益活动的有关情况（3000字以内，WORD格式、左侧装订、A4纸）；
5.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吸纳青年就业人员情况；

6.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
7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8.吸纳青年就业人员登记表。
附件3：

吸纳青年就业人员登记表
	姓  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联系手机
	类别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（可另附页）

	注：类别栏，请填写序号，①代表“应届大中专毕业生”，②代表“已毕业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”，③代表“下岗失业青年”，④代表“青年农民工”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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